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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2021 年“水韵梁山”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
  

为全面贯彻落实县委十四届十次全体会议精神，按照县委十

四届十次全会报告、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和《梁山县 2021 年“十

大行动计划”（草案）》部署的重点工作、重点项目、重要事项，

按照“全县一张网，先急后缓，分期实施”的原则，制定 2021 年“水

韵梁山”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如下： 

一、总体目标 

按照全县水系水网规划和“全域一张网，四季水长流”要求，

继续围绕“水韵梁山”建设规划，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

量发展为重点，对区域内引黄工程、河（渠）系及建筑物、农

村坑塘等进行综合治理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配合实施引黄西线工程。引黄西线工程是济宁市重

点水利工程，自梁山引黄闸引水，利用引黄灌区渠道等向济宁

市周边水厂进行供水。工程线路总长 127.02 公里。 

（二）实施中水北流工程。主要任务是通过新开挖沟渠和

利用现有河道，连通环城水系、金码河，实现雨洪资源和非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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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水综合利用。一是扩挖张楼干沟，将中水送到金码河，线路

总长度约 6 公里。二是在西环河北头，扩挖西环、蒙馆路西侧

沟，将中水送至金码河后，提水送入寿张集、大路口区域，线

路总长度约 10 公里。 

（三）实施中水南流提升工程。主要任务是扩大中水回用规

模，拟将流畅河与陈垓灌区渠系进行连通。改造提升解庄提水

站，通过水闸控制，沿解庄沟过梁济公路（1.7 公里处）向南穿

沃德挂车厂，至陈垓南干渠，输水线路总长度 3.47 公里。 

（四）实施完善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。在 2020 年骨

干工程实施的基础上，计划在 2021 年 6 月底前基本完成剩余的

田间配套工程建设，加快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水平。 

（五）实施农村坑塘治理工程。结合美丽乡村建设、农村

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，实施渠道清淤、水系联通等工程建设，

使全县三分之二的村能够引黄河水入塘。 

（六）乡镇治理工程。根据各乡镇在近年汛期及农田灌溉

中暴露出的薄弱环节，大力开展以乡镇级沟渠治理，打通“竹节

沟”、“断头沟”，恢复提升田间灌排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冬春农田

水利基本建设。全县共计划清理疏浚沟渠 51.8 公里，建筑物 18

座。 

三、推进措施 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为加强对 2021 年度水韵梁山建设工

作的组织领导，调整充实“水韵梁山”建设指挥部，实行各级领导

包工程责任制，各乡镇（街区）由主要领导亲自挂帅，分管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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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靠上抓，层层落实目标责任，确保每项工程责任有人负、工

作有人抓。全县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团结协作，切实

解决好影响工程建设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，真正

在全县范围内形成集中领导、集中时间、集中财力大搞水利重

点工程建设的热潮。 

（二）科学统筹规划。坚持“因地制宜，科学规划，综合治

理，讲求实效”的原则，突出抓好工程建设规划。水务部门要依

据全县全域水系水网规划及“水韵梁山”建设三年行动方案要求，

认真编制实施方案，各乡镇（街道）也要立足本地实际，确定

治理方案，确保设计科学，重点突出，注重实效。 

（三）广泛宣传发动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充分利用宣传车、

悬挂横幅、发放传单等形式，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，让群

众充分认识到开展“水韵梁山”建设的重大意义，增强广大干部群

众大搞水利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，努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 

（四）多渠道筹集资金。在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扶持的同时，

加大县级财政投入。同时，利用上级涉农资金，用于实施县级

统一规划的工程项目建设。 

（五）搞好清障迁占。有关乡镇（街道）要按照“谁受益，

谁承担”和属地管理的原则，积极动员群众，搞好重点工程项目

实施前的清障迁占工作，以确保工程建设的快速推进。 

（六）加强质量和安全监管。加强项目工程建设管理，严

格基本建设程序和工程“四制”管理，加强施工现场检查和督导，

实行技术人员包工程、包质量的岗位责任制，严格按照规划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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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标准进行检查和验收，确保工程质量和标准。加强安全生产

管理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强化安全措施，加大安全隐患排

查和整改，确保工程安全、人员安全和生产安全。 

（七）加强工程管护。进一步加强河长制，积极开展巡河

工作，做到巡河工作常态化和制度化，对河湖沟渠进行综合整

治、综合管护。建立河管员管理体系，加强河道日常维护。加

大水利执法力度，依法加强河道及水利工程建设管理，确保已

建成水利设施充分发挥效益。 

（八）搞好督导考核。成立水利重点工程建设督导组和宣

传报道组，县委县政府督查、宣传、水务等部门要组织专门人

员，对各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进行督导检查和宣传报道，定期、

不定期地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实施情况进行专项督查考核，并

在宣传媒体上公布重点工程和各乡镇自办工程的进度。同时，

实行严格的督导问责机制，对在工程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

位和个人，按规定给予表彰奖励，对工作敷衍塞责，推进缓慢，

没有取得实际进展的单位和个人，进行严肃问责。 
 

 
 


